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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建筑使用

功能
	商住

	申报

建设

情况
	总用地

面积(㎡)
	建筑基底

面积(㎡)
	建筑总

面积(㎡)
	建筑结构

形式
	幢数
	层数
	预算总

造价(万元)

	
	5000
	5000
	
	
	
	
	

	或相关文件

相关专业部门意见
	盖    章  

年    月    日  
	盖    章  

年    月    日  
	盖    章  

年    月    日  

	
	其它批准文件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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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拟批情况

绿化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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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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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
见
	

	备

注
	


报  建  须  知

一、工程报建须提供如下材料：

1、基建申请报告。
2、立项批文。
3、已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(含道路竖向规划)。
4、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及红线图、土地使用批准证书及其红线图。
5、 符合已批准建筑方案要求的建筑施工图纸、总平面图及已批准的效果图（规格不得小于A2），其中建筑施工图纸要求：建施两份，结施一份。
6、消防、环保、防震、防雷等相关专门部门意见。

7、所需的其他材料。
二、工程报建后的实施要求：

   1、建设单位领取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副本后，必须由市测量队对建筑位置进行定位放线，并经本局现场验线合格后，方可施工。

   2、必须按我局审核的建筑设计图纸实施建设。若需调整设计方案，须重新报我局审批，否则，作违章建筑处理。

   3、建筑物不得设置外露式防盗网、管线或其他碍立面美观的构筑物。

   4、建筑工程竣工后，应在一个月内向本局提出房屋竣工验收，验收合格的，由本局核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正本和《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》，凭两证到房产部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。

 阳 江 市 城 市 规 划 局

 建 设 工 程 报 建 审 批 表

 （二）

建设单位：（盖章） 广厦开发有限公司   

建设地址： 建设路85号       
联系人、电话：  13××××××××× 
         二〇〇 8  年 3  月 9  日










